
农村社会管理问题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戴 均 良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既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

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
、

分析和解决社会间题提供了理

论武器
。

一
、

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新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随着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农 村 经 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

展
,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

并引起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
。

但在同时
,

农村社

会也出现 了一些值得注 目的社会管理问题
,

如婚姻家庭关系间题
、

社会风尚习俗问题
、

社会

治安问题
、

社会保障问题及干群关系间题等
。

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
,

早婚多育
、

非法同居
、

包办买卖婚姻及婚嫁大操大办等问题在一

些地方相当严重
。

据有关方面统计
, 19 8 6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比 1 9 8 1年提前了一至二岁

,

晚

婚率 由 19 8 0年的 87
.

5%下降到 1% 6年的 54
。

12 %
。

非法同居的达到 15 %至 20 %
,

有的地方高达

30 %
。

据陕西省妇联对几个县的调查
,

有些乡村小学生订亲的占学生总数的82
.

5%
,

学龄前

JL童订婚的占同龄儿童的 1 1
.

6 7%
。

婚嫁中大操大办日甚一日
,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1 9 8 6年对

河北
、

山东
、

辽宁
、

湖北四省的一些县的 1 1 6 7对近年结婚的农村青年调查
,

每对平均结婚费

用 4 8 2 7元
,

比 1 9 8 2年增长了 3 倍多
,

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和农民消费承受能力
。

① 近年

来
,

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

农村人 口严重失控
。

据七届人大代表反

映
,

有的农民生到第七胎
、

第八胎
。

② 在家庭关系方面
,

家庭中心主义和宗法观念及其活动

有所抬头
。

一些地方以姓氏和血缘为凝聚力的派系纠纷和矛盾相当严重
,

致使村际间
、

邻里

间互不团结
,

甚至酿成械斗流血事件
,

严童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安定
。

在社会风尚习俗方面
,

一些愚昧
、

落后
、

腐败的生活习俗活动有增无减
。

除婚丧中的大

操大办
、

铺张浪费外
,

危害最大者莫过于封建迷信和猪博活动
。

封建迷信活动耗费人民群众

钱财
,

又给人们带上精神枷锁
。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封建迷信活动愚弄村民
、

蒙骗财物
、

甚至

玩弄女性
,

破坏他人家庭
。

更有恶劣者
,

利用封建迷信活动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活动
。

赌

博之风更是日盛
,

一些地方赌风所及
,

上至 j 、旬老翁
,

下到十岁儿童
,

有的赌徒甚至把自己

的房产和妻子作赌注
。

赌博带来的社会后果
,

一方面消沉人们的意志
,

许多人染上赌博恶习

后
,

嗜赌如命
,

昼夜思赌
,

置生产劳动于不顾
。

更为严重的是
,

·

赌博常常引发诸如盗窃
、

`

抢

劫
、

卖淫等犯罪活动
。

农村社会治安方面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盗窃和打架斗殴
。

盗窃和抢劫是一种社会病态
,

与

① 邹恩同
: 《破除婚姻陌习

,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社会保降报 》 , 王,朋年 3月 22 日
。

② 《人民日报》 ,

19 88 年 4 月 8 日第五版
。



贫穷有直接联系
。

越是贫穷地区
,

盗窃抢劫案件越多
,

作案手段也越狠毒
。

打架斗殴的主要

是一些青少年
。

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

农民生产时间可以 自由安排
,

农闲时间较多
。

尤

其在贫困地区及经济尚不发达地区
,

没有大规模的企
、

副业生产
。

农闲时间农民一般无所事

事
,

一些未婚青少年
,

常常由结伙玩耍发展成流氓团伙
,

打架斗殴
,

扰乱社会秩序
。

农村社会保障在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
.

孤老病残及贫困户生活水平难以维持

和提高
。

一些地方五保户供养政策在某些关键环节诸如钱粮统筹与供给
,

不能落实 ,
、

残疾人

的生产与生 活在大多数地区因为没有福利企业而依赖于家庭
,

给残疾人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

贫困户处境艰难
,

他们缺钱缺粮缺劳动力
,

社会救济只能去其饥寒而不能除其穷根
。

农村千群关系有好的和谐的一面
,

也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
。

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抽样

调查
,

农民对农村大多数干部的评价是
: 3 8

.

1%的农户认为他们
“
辛辛苦苦带领大家共同致

富
” , 26

.

5% 的农户认为他们
“ 只顾 自己致富

” ; 9
.

1%的农户认为他们
“
光拿补贴

,

不干

工作
” , 3

.

3%的农户认为他们
“
不按政策办事

” ; 9
。

7%的农户 认为 他 们
“ 以权谋私

” ;

1 3
.

4%的农户则不愿表态
。

① 这个调查统计说明多数农民对农村千部不满意或有意见
。

上述种种问题在农村社会都有所表现
,

只是不同地区程度不同而已
。

二
、

农村社会管理问题产生和存在的根源

任何社会间题都是产生在一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基础之上
,

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产物
。

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
,

一是生产力的落后和

文化的贫困
,

二是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

三是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我国生产力不发达
,

农村生产力更落后
, 8 亿农民

“
基本上还是

用手工工具搞饭吃
” 。

②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和上层建筑的不成熟
,

旧的

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农村仍广泛存在并发生作用
。

在手工工具劳动条件下
,

提高生产率的主

要途径是劳力的增多
,

劳力越多产值越高
。

这不能不说是农民多生育子女及重男轻女的重要

原因之一
。

文化水平较低
,

全国人口 总数四分之一的文盲半文盲
,

绝大多数在农村
,

这种落

后的生产力和贫困的文化水平
,

是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的温床
。

而愚昧落后的思

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又是诸如婚姻家庭间题
、

风尚习俗间题等社会问题的思想基础
。

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是与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相适应的
。

但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

有一定的继承性
,

旧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还会残存一定时期
。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上
,

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因此
,

在建

国后 30 多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及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大量存在
,

“
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

,

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

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
” 。 ⑧ 农村社会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

的发源地
,

封建主义在农村社会源远流长
,

影响十分深广
,

农村社会的婚姻家庭及风尚习俗

方面的不良现象无不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但是
,

现阶段农村社会问题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社会管理削弱 的 结 果
,

是因为

“ 新旧体制正在交替
,

许多制度尚不健全
,

各方面的管理和监督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 。 ④

① 《 人民 日报》 ,

19 88 年 4 月拐日
。

卿⑧④ 赵紫阳
: 《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



其一
,

农村社会管理组织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生产责任制的新形式
。

农 村 社 会 管理组

织
,

狭义上仅指乡镇人民政府和村 (居 ) 民委员会
,

广义上则还包括农村党团妇联组织
。

承

包责任制之前
,

农村社会管理的最基层组织为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
。

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既

是生产组织
,

又是农村社会管理组织
。

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
,

生产大 队和生产小队解体
,

代

之以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
。

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因其没有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所具有

的经济职能
,

对村民的管理缺乏有力的约束和制裁措施
。

农村党
、

团
、

妇联组织在责任制之后
,

也有所削弱
。

村级党团组织一般比较健全
,

配有

专职党团千部
。

但在村民小组一级
,

党团组织在一些地区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
。

造成这种状

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而最根本 的原因是农村生产经营形式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大量

党团员离村从事非农业经营
,

难以参加村党团组织活动
。

农村妇联组织和妇联干部一般兼管

计划生育工作
,

结果导致群众组织行政化
,

并经常与妇女群众因计划生育发生尖锐冲突
,

失

去了群众组织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

其二
,

农村千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

千群关系紧张是社会管理之大忌
。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归根结底则是乡村千部管理制度存在弊端的结果
。

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客观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
,

经济的不发达
,

各种税收与摊派
,

使农

民与社会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乡村干部身上
,

把乡村干部推向了矛盾的前台
。

但是这种矛盾是

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缓解的
,

关键取决于乡村千部工作的好坏与自身素质的优劣
。

同时干部

工作效果与干部管理有直接联系
。

乡镇一级没有专门的干部管理机构
,

也没有形成一套科学

的管理制度
。

乡镇长一般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常设机构
,

缺乏对乡镇干部的监察制约力
。

驻乡镇各部门千部
,

如公安派出所
、

粮油所
、

信用社
、

供销社

等
,

实行垂直领导
,

由其各自的上级部门主管
。

由于乡镇驻地一 般离县城有一定距离
,

现阶

段农村信息传递手段仍然比较落后
,

因此
,

乡镇一级干部管理就容易出现
“ 山高皇帝远

”
与

鞭长莫及的局面
。

村千部不是由村民群众选举产生
,

而是由乡镇及其下属机构指 定
,

被 指

定的人员大多数与乡镇干部有裙带关系
,

这使群众很不满意
,

是造成群众对立情绪的发端
。

由于乡村干部管理存在上述弊端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效果
。

许多

乡村干部只是机械地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和任务
,

伸手 向群众要
,

没有积极为群众服务
,

不

能满足群众发展商品经济的各种实际需要
。

有些地方农 民把乡村干部称为
“ 三子 ” 干部

,

即

“
收款子

、

刮肚子
、

烧老子
” ,

也就是收税
、

计划生育和火化
。

一些驻乡镇部门
,

不是热心

为农民群众服务
,

而是以权谋私
,

处处设卡
,

从而导致农民卖粮难
、

买化肥难
、

贷款投资难

等一系列从事商品生产难的局面
。

对这种状况
,

群众看得见管不了
,

而其上级部门管得了又

看不见
。

一些村千部因其不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
,

便不对村民负责
,

而是眼睛向上看
、

伸手

向下要
,

谗上欺下
,

假公济私
。

据七届人大代表反映
,

有些声村千部大吃大喝
,

财务管理混

乱
。

有的村子一无工业
,

二无副业
,

村委所花一切经费全靠提留款开销
。

群众的血汗钱
,

没

用到正路上
,

上级来人
,

请客送礼
,

挥金如土
” 。

①

其三
,

农村社会生活管理监督机制单一
,

法制不完备
。

城市居民受到的约束和监督是多

方面的
,

不仅有国家的法制规范
,

还有居民工作单位的行政管理
。

比如一个工人或干部犯了错

误
,

虽然没有触犯刑法
,

但影响恶劣
,

必然要受到行政处分
,

或批评教育
,

或记大过
,

直至

开除公职
。

而对于农民
,

除触犯刑法外
,

一般越轨行为很难受到严厉制裁
。

打架斗殴
,

只要

① 《 农民日报》 ,
1 988 年 4 月 6 日第一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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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人命便高枕无忧
。

打人至伤者
,

也不过 出一笔医疗费而已
。

因此
,

在农村一些人
“
强者

”

为王
,

欺行霸市
,

横行乡里
,

却得不到制裁
。

其四
,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集体经济时期
,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水准较低
,

但比较

完善
,

形成了一套 以集体为依托的保障体系
。

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

随着集体生产经营

形式的变革
,

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解体
,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
。

如 五 保 户供

养
,

集体经济时由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负责管理
,

现在只能向各家各户统 筹
,

工 作难度很

大
。

对残疾人和贫困户
,

过去在给予一定救济的同时
,

生产队还可以照顾工 分 或 农 活
,

现

在这种保障形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

在医疗卫生方面
,

过去 以大队或小队为单位实行医疗保

险
,

_

虽然存在许多弊端
,

但农民的疾病治疗比较有保障
。

现在农村医疗保险在大多数地区早

己瓦解
,

农民疾病治疗全由个人负担
,

因疾病而穷困者屡见不鲜
。

三
、

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对策

上仅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
,

广义上还包括乡镇党
、

团
、
妇联组织

,

驻乡镇政

法
、

财经
、

民政
、

文教
、

卫生
、

交通
、

工商等部门及村 (居 ) 民委员会
。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

建设
,

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管理组织体系
、

管理职能及各项管理制度
,

另一方

容各应

面要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

第一
,

科学确立乡镇规模和范围
。

挥
,

乡镇人大和政府能否有效行使职权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的功能能否有效发
,

首先取决于乡镇管辖范围是否适中
。

范围过大
,

易梅长莫及
; 范围过小

,

乡镇机构和干部人员太多
,

国家财政负担过重
。

我国地域辽阔
,

地农村居民状况
、

自然地理
、

交通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

乡镇范围不能一刀切
,

由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确立
,

并适时调整
。

第二
,

完善乡镇政权社会管理职能
。

乡镇作为一级政权有权管理本区域内的各项工作
,

但由于条块分割体制影响了乡镇政权管理职能的发挥
。

改革的根本途径是简政放权
,

由条条

管理体制变为块块管理
,

实现条块结合
,

以块块为主的格局
。

对暂时不能下放给乡镇领导的

第三
,

建立科学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管理组织
。

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能和任务
,

依照

《宪法》 和 《组织法》 的规定有两个方面
:

一是组织本乡镇经济建设
,

二是管理本乡镇社会

事务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常常是致力于其一
,

而无暇顾及其二
。

过去几年为解决这一间题花

了很大气力
,

其办法是政企分开
,

但效果不佳
。

政府不可能不搞经济建设
,

政企分开并不等
于取消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

乡镇人民政府有效行使管理社会事务职能的根本途径在于
,

健
全并落实乡镇人民政府管理社会事务职能部门的组织体系和管理职能

,

在乡镇政府之下设立



乡镇社会事务管理所
,

可一乡 (镇 ) 设一所
,

也可一乡 (镇 ) 设二所
、

兰所
。

社会事务管理

对象包括民政
、

公安司法
、

文教卫生
、

商业服务业等
,

而以民政和公安司法工作量最多
。

乡

镇社会事务管理所应统一行使以民政和公安司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事务管理职权
。

民政和公

安
,

是社会事务管理和稳定社会秩序之相辅相成
、

相互补充的两种手段与两方面 内容
。

第四
,

健全村级党
、

团
、

妇联组织
。

村
’

级 党团组织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核心力

量
,

健全村级党团组织关键在于提高党团员素质
,

改革村级党团组织的活动方式
。

第五
,

必须健全和建立完善的乡镇社会事务管理制度
。

随着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组织的

解体
,

旧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

需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

在婚姻家庭关系

和社会习俗管理方面
,

要加强监督和改造机制
,

完善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习俗管理立法
,

并

将行政处罚机制引入乡村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风尚习俗管理
,

充分发挥民政部 门行政管理职

能作用
,

从而弥补在这方面 《邢法》 不及之空白
。

在社会治安方面
,

要严肃法纪
,

真正做到

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并适时修订某些不适应的治安法规
。

如 《中华

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是 50 年代制订的
,

关于打架斗殴
、

盗窃抢劫等不法行为处罚

规定
,

在现阶段条件下显得较轻
。

同时
,

由于农村社会没有城市社会那么复杂的科层结构
,

监督约束机制单一
,

因此应该制订专门的农村治安管理法规
,

针对农村社会治安的实际间题

制订 比较周密
、

科学的处罚条例
。

在社会保障方面
,

应建立与农村生产经营形式相适应的新

的社会保障制度
,

以乡镇社 区型保障模式为基础
,

逐步形成多层次
、

多渠道
、

加强领导
、

分

散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中心任务
。

因为基层政权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

权力
、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保证
。

通过乡镇民主建设
,

不断扩大社会主义

民主
,

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

从而形成和谐舒畅的环境
,

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安定
。

因此
,

加强农村社会管理
,

在健全和完善农村基 层政权管理组织及管理制度 的同时
,

更要加

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

中国有 10 亿人 口 , 8 亿在农村
。

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基础
。

加

强农村民主建设关键要健全和完善一系列的基层 民主制度
,

如选举制度
、

乡镇人 民代表大会

制度
、

乡镇人民政府工作监督制度
、

乡镇协商对话制度等
。

正如党的十三大指出的
, “

现阶

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必须着眼于实效
,

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

要从办得到

的事情做起
,

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
。 ” “

基层 民主生活的制度化
,

是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

群众当家作主
,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

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
。 ” ①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是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核心
,

其它各种 民主制度
,

如选举制

度
、

乡镇人民政府工作监督制度
、

乡镇协商对话制度等
,

都可以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得以体现
。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乡镇人民最高权力机关
,

是乡镇人民群众直接行使管理国家

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的根本形式
。

乡镇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健全和完善
, 8亿农 民的民

主权利才有可靠的组织保证
。

健全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一是要端正思想
,

正确认识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
,

树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
。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选举制

度
,

真正实现乡镇直接选举 的民主化
,

并且把乡镇选举与检查乡镇政府工作和考核乡镇千部

结合起来
。

三是不断增添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新鲜血液
,

提高代表大会整体素质
,

增强代表的

① 赵紫阳
: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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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工作
。

健全村 (居 )

民会议是村 (居 )

会议的职权包括
.

民会议制度是加强村 (居 )

民的权力代表
,

是村 (居 )

选举
、

监督
、

罢免村 (居 )

民委员会组织民主建设的制度保证
。

村 (居 )

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
。

村 (居 ) 民

民委员会干部
,

讨论制订村

事业和公益事务及其它经济
、

文化
、

社会活动计划
、

方案
,

制定村规民约
、

(居 ) 民区域公共

街规民约
,

社会

活动计划实施细则
,

督促检查村

社会管理的内容十分广泛
,

(居 ) 民委员会工作
。

农村社会管理的形式
、

手段和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
。

除加强

基层政权建设外
,

还必须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明建设的方式方法
,

改造旧的落后的道德意识和思想观念

,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村精神文
,

创立新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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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社会福利 》 出版

由国际社会福利协会日本国委员会编写
、

张萍译 《各国的社会福利》 一书
,

已由华夏出

版社出版发行
。

本书介绍了欧美和亚太国家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的 沿革
、

内容
、 ,

结

构
、

主要课题和主要领域的概况
,

并以 80 年代的最新信息
,

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面临的向

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

本书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很有参考价值
,

特别是其中介

绍的亚洲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
发展型社会福利

” 和社会福利的立法
,

更值得我们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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